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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条例》对我市依法治市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条例》的重要意义
一是体现了党中央关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要求。党的十九
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都强调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强调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精神文明创建
的引领作用。2018年5月份，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条例》
大力倡导和鼓励公民保护生态环境、勤俭节约、邻里守望
相助、破除陋习、移风易俗、扶贫济困等，要求市、县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机构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
公民道德教育，引导公民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培养
公民文明素养等等，整篇立法树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

《条例》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通过法律
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充
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二是加强文明行为促进立法是依法落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全力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有力举措。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重大决定和郑
重承诺，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行动。我市通过地方性法规
的形式来规范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对于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条例》坚
持问题导向，坚持创建需要，倡导和鼓励的21项文明行
为、重点整治的13项不文明行为，落细落小落实，体现
了我市社会治理关注群众所盼、民生所向，体现依法治
理更加精细化、精准化。《条例》规定了市、县政府、精神
文明建设机构，以及公安、城管、教育、互联网管理等部
门所应履行的职责，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上述党政机关提
出了明确的任务。这些都是通过法治的方式来推进治
理和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这也与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所要求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相一致的。

三是注重社会共治、柔性治理。依法治国、社会治
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完善包括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内的制度化渠

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条例》明确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坚持党委领导、政府实施、各方协同、全
民参与等原则，除了规定市、县、乡三级政府及政府部门
应当履行的职责，还号召全市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业协会和公民，积极参
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充分体现
了《条例》在构建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良
性互动的社会共治局面的制度设计。《条例》号召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业协
会和公民，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专章规定了倡导和鼓
励公民实施的21项文明行为；建立健全文明行为表彰
奖励制度；建立健全先进人物礼遇和困难帮扶制度等
等，通过一系列指导性、号召性、激励性的非强制性规
范，引导和促进公民实施文明行为，体现了软硬互补、刚
柔相济的法治理念。

二、切实做好《条例》的贯彻实施
《条例》明确了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包

括互联网信息管理、公安交管、城管、教育等部门，面向
群众的窗口单位），市、县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工作职责，各责任主体要对
照《条例》明确的职责细化任务、迅速开展工作。要开展
广泛持久的宣传动员工作，扩大《条例》的知晓率，营造

《条例》实施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要加大执法力度，对
突出（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建立健全上下联动、多
部门参与的综合治理机制和协调联动机制，组织开展联
合执法、重点监管，重大问题及时上报研究。要加大执
法监督力度，既要依法查处不文明违法行为，推动令行
禁止，彰显地方性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要规范执
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做到依法执法、文明执法，在执法过
程中展现执法部门的良好形象。《条例》号召全市的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业
协会和公民，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自觉抵制不
文明行为。各相关职能部门、窗口行业、单位、乡镇、街
道要多策划开展相关主题、相关领域的文明行为促进实
践活动、创建活动，建立表彰奖励制度、意见建议投诉收
集交办制度等，提高市民群众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
参与率和积极性，稳步提升市民群众的文明素质。

市住建局：《条例》对小区物业管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滁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公布实施后，将对小区
物业的管理发挥很大作用：

一、条例第三章第十条将“在小区公共区域私搭乱
建、堆放杂物、乱停车辆、饲养宠物和家禽，圈占公共绿
地、毁绿种菜，高空抛物，违规私拉乱接电线，在建筑物
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
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违规占用公共停车
位，在公共停车位私装地锁、堆放物品，进行营销宣传、
娱乐、婚丧等活动产生的噪音污染，干扰他人正常工作、
学习和生活，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违规摆摊设点、占道经
营、出店经营，随意露天烧烤、排放油烟、倾倒污水，随意
张贴、喷涂、散发广告”等行为列入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
为，符合我市目前市情。我市一些小区还普遍存在着以
上不文明行为，给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和物业日常管理工
作带来很大的阻碍，因此，以立法的形式，规定重点治理
的不文明行为，这对广大市民提高认识、提升文明素养、
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条例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
府对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应当制定综合治理方案，
建立综合治理机制和查处协调联动机制，组织开展联

合执法、重点监管等工作”，这给市、县级人民政府牵
头、相关部门经常开展联合综合执法、重点监管提出
了要求，同时，为联合综合执法、重点监管提供了法律
依据。

三、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三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
当及时劝阻、制止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不文明行为，劝阻、
制止无效的，及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明确规定
了物业服务企业的职责和义务。市住建局将加大指导
和考核力度，督促各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指导、督查、监
管辖区内物业服务企业履职尽责，全面做好小区宣传、
贯彻《滁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各项工作；对不履职尽
责的，或宣传、贯彻条例工作不力的，市住建局将按相关
规定，对各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给予通报，督促其对辖
区内物业服务企业及时纠错、视情节给予处罚，以上工
作纳入全年县域经济目标考核范围。

市住建局将落实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目标责任，对所
属工作人员加强文明行为教育，提升文明素养；对其工
作场所、营业场所或者服务区域范围内的不文明行为予
以劝阻、制止，属于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
门，并协助取证。

第三章第（四）项 携犬出户未束犬链（绳）牵引，携
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和设有禁入标
志的室外公共场所，未及时清除犬便，饲养犬只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四项规定，携犬
出户未束犬链（绳）牵引的，携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
入室内公共场所和设有禁入标志的室外公共场所的，由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
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未及时清理犬便、影响环境卫
生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予
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的，处
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解读：
养犬应当遵守哪些文明行为？
1.携犬外出时，应对犬束犬链（绳），由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牵领。
2.不携带犬只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不携带

犬只进入餐厅、酒店、商场、影院等室内公共场所以及设
有禁入标志的公园、广场等室外公共场所。

3.携犬外出时，犬主人还得准备好清理犬粪的工
具，及时用报纸、塑料袋等妥善包好犬粪并放进垃圾箱
或用土盖上保持环境卫生。

不文明的养犬行为会受到什么处罚
1.携犬出户未束犬链（绳）牵引或者携犬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和设有禁入标志的室外
公共场所，拒不改正的，将受到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
罚款。

2.携犬出户没有及时清理犬只粪便，影响环境卫
生，将受到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3.养犬扰民，警告后拒不改正或者放任犬只恐吓他
人，将受到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市城管执法局：《条例》引导文明养犬，违反将受处罚
一、文明交通主要内容
（一）倡导鼓励的文明行为
1.文明出行，安全礼让，有序停放交通工具；
（二）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
2.驾驶机动车违规使用通讯工具、鸣喇叭、使用远

光灯、穿插变道、不避让行人或者随意停车，驾乘人员
车窗抛物；

3.驾驶非机动车闯红灯、不在规定车道行驶、使用
通讯工具，违规逆向行驶、加装遮阳蓬（伞）；

4.行人乱穿马路、闯红灯、跨越交通隔离栏（带）；
5.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在公共停车位私装地锁、

堆放物品；
（三）保障与促进
6.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科学设置交通信

号，完善道路监控系统建设，加强交通管理和文明出行
宣传，及时记录、制止交通出行不文明行为，依法查处
交通违法行为。

二、重点内容解读
（一）文明出行，安全礼让
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机动车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
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
通行的车辆先行。

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
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
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
让。

管理要求：1.机动车在灯控路口右转时，要主动减
速或停车，礼让斑马线上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

2.机动车在无灯控路口通行时，要主动减速慢行，
并主动礼让行人、非机动车和优先通行的车辆；

3.机动车行经路段过街斑马线时，遇有行人和非
机动车通行的，要主动礼让；

4.对设置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抓拍点的位置，依
法对机动车不礼让违法行为进行抓拍采集，并依法处
以记3分、罚款200元处罚。

（二）有序停放交通工具
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机动车

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
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
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第五十九条：非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未设停放地点
的，非机动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管理要求：1.机动车、非机动车要在各类停车场、路内临时泊
位停放；

2.机动车、非机动车不得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随意停放，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不得妨
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3.在泊位内停放时，要按照泊位施划的指向箭头，做到顺向
停放，方向一致，不得逆向停车。

4.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在公共停车位
私装地锁、堆放物品；公安交管部门、城管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强制
拆除，拒不配合的，依法给予处罚、拘留的行政处罚。

5.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
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
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
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
的地点停放。

6.设置机动车违停抓拍系统的，机动车不在泊位内停放超过
3分钟的，依法采集违停数据，并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处罚。

（三）驾驶机动车不文明行为
驾驶机动车违规使用通讯工具、鸣喇叭、使用远光灯、穿插变

道、不避让行人或者随意停车。
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5条：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

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不得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
道，不得穿插等候的车辆，应当依次交替通行。

《条例》53条：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
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

机动车在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应
当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
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

《条例》47条：机动车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
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
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
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
全距离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

《条例》48条：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
上，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五）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
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灯。

《条例》62条：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八）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
管理要求：1.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

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2.机动车驾驶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处100元罚款。
（四）抛撒物品不文明行为
驾乘人员车窗抛物
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

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为。

《条例》62条：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五）向道路上抛撒物品。
管理要求：1.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

规定抛物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
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
动车。

2.机动车驾驶人违反规定抛物的，处警告或者二
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3.广大市民通过行车记录仪、手机等拍摄的视频、
图片等能够反映抛物过程的资料，可以向交管部门举
报，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处罚、曝光。

（五）驾驶非机动车不文明行为
驾驶非机动车闯红灯、不在规定车道行驶、使用通

讯工具，违规逆向行驶、加装遮阳蓬（伞）。
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机动车、非

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

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
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
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条例》68条：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
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遇有停止信号时，应当
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
外；

《条例》71条：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载物，高度从地
面起不得超过 1.5 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 0.15
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0.3米；

《条例》72条：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
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五）不
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不得双手离把
或者手中持物。

管理要求：1.非机动车在路口等信号：应停在非机
动车道停止线以外，不得压线、越线，路口行人等待区、
机动车道内禁止停车。

2.非机动车在路口可以直行、右转、左转、调头
在路口直行过街时，按交通信号指示依次通信（特

指绿灯），在专用道或斑马线内侧相关区域直行，若在
斑马线上应推行过街；

直行时按行驶方向靠道路右侧专用道骑行，未设
置专用道靠道路右侧通行。

右转时：按右转弯车道或道路右侧依次通行。
左转时：在路口按照机动车左转交通信号指示，一次性左转通

过路口。在设置隔离绿化岛的路口，允许非机动车按交通信号直
行指示，绕路口循序直行实现左转。

调头时：允许非机动车在调头专用骑行道（路口斑马线外侧，标
记出相应位置）内调头，若驶入路口其他方向视为逆行；无调头专用
骑行道的，靠斑马线外侧骑行调头。

3.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
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
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六）行人通行不文明行为
行人乱穿马路、闯红灯、跨越交通隔离栏（带）
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

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
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
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
认安全后通过。

《道路交通安全法》63 条：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
施，不得扒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

《条例》75 条：行人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从行人过街设施通
过；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通过；没有人行横道
的，应当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
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

管理要求：1.行人路口等待：一律在行人等待区等待（等待区
标出），禁止越线；未设置行人等待区的，一律站在路牙石上等信
号，站在斑马线上等信号，视为闯红灯；

2.行人过街：按照路口人行交通信号（特指绿灯）指示，经由
斑马线依次通过路口；通行过半遇红灯信号，及时在二次过街等
待区等候下一个绿灯方可继续通行；未设置二次过街等待区的，
要在绿灯指示信号内尽快通过路口；对角斜插过街，视为乱穿行。

3.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三、保障与促进
1.科学设置交通信号。正在牵头组织实施路口交通信号配

时智能化改造项目，6月底前将实现主城区153个路口交通信号
自适应调配，大大提高配时科学性，提升路口通行效率。

2.完善道路监控系统建设。正在组织监控系统“雪亮工程”，
逐步实现灯控路口监控设施配建全覆盖，严格管控机动车路口违
法行为，保障通行安排，提升路口通行秩序。

3.加强交通管理和文明出行宣传。持续组织开展文明劝导、
“文明出行在滁州”系统主题宣传、“七进”宣传等，多形式、多角
度，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4.及时记录、制止交通出行不文明行为。充分依托路口监
控、路段抓拍系统和不礼让抓拍系统等科技设备，及时识别、抓拍
机动车各类动态违法行为，强化机动车通行秩序管理。

5.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各类交通秩序整治
行动，重点治理大型货车和拖拉机闯禁区、行人和非机动车乱穿
行、外卖人员乱穿行、机动车乱停乱放等影响道路通行的各类严
重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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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2019年10月31日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2019年12月21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于2020年2月1日起施行。为了推动《条例》更好地贯彻落实，本报刊发相关职能部门关
于《条例》的解读，号召广大市民积极学习、遵守《条例》，各方协同、全民参与，共同建设文明美丽的现代化新滁州。

市
交
巡
警
支
队
：
《
条
例
》
倡
导
文
明
交
通
、安
全
礼
让

《滁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解读

宣传贯彻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